
 

 

关于对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本所或我们)作为金花企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花股份公司或公司)2023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机构，于 2024年

5 月 22 日收到公司转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4】0620 号），对其中需要年审会计

师发表意见的问题，基于金花股份公司对问询函相关问题的说明以及我们对公司 2023 年

度财务报表审计已执行的审计工作，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募投项目 

2017 年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6.28 亿元，其中 4.8 亿元用于“新厂区搬

迁扩建项目”。募集资金专项说明及相关临时公告显示，公司多次延期募投项目并将募投

资金临时补流，2023 年 11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

案》，将募投项目“新工厂搬迁扩建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日，同年 12月，公司将 4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3 年年末，

“新工厂搬迁扩建项目”累计投入 8,261.72 万元。2023 年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公司

多次买卖股票和基金产品，累计买入 15.05 亿元，卖出 14.66 亿元。 

请公司：3.核查募集资金的实际流向，是否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等

交易，是否存在流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或其控制的企业的情形，请中介机构、

年审会计师对问题 3 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公司股票投资情况 

公司从事二级市场股票投资，目的系为获取二级市场股票投资收益，提高公司的资金

使用效率。2023年度内，公司证券投资金额最高为13,909.54万元，期间滚动发生额为

150,566.66万元。



  

（2）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及存放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62,878.08万元，截至2023年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共计

23,373.26万元，其中2023年度投入3,554.91万元，尚未投入募集资金余额为39,504.82

万元。 

2023年末，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开户银行 账户 余额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注 1
 72150078801800000103 19,431.49 

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456010100119127098 21.53 

3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杏园路支行营

业室
注 2
 

801116001421005529 20,000.33 

合计 39,453.35 

注1：浦发银行西安分行期末余额中，包括活期存款9,431.49万元，七天通知存款10,000万元，

共计19,431.49万元。 

注2：齐商银行杏园路支行募集专户期末余额中，包括活期存款0.33万元，七天通知存款20,000

万元，共计20,000.33万元。 

2）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22年12月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日常生产经营，使用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2023年12月5日止，2023年12月4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39,875.17万元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2023年12月5日，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批准之日起12个月内。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用途主要包括

采购原材料、支付人员工资、支付税费、服务费等，均为公司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需要，

具体各项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具体用途类别 金额 

采购原材料 3,095.21 

技术服务费 429.57 



  

具体用途类别 金额 

其他各类费用 3,527.42 

人员工资 6,749.06 

税费 5,683.08 

销售服务费 21,228.01 

租赁费 411.88 

合计 41,124.24 

3）闲置募集资金的日常管理 

2023年，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时购买的产品包括浦发银行的结构性存

款、七天通知存款，齐商银行的日日盈协议存款、七天通知存款，兴业银行七天通知存款，

不存在购买其他基金产品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合作方 产品类型 购买笔数 委托理财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当年度实际

获得收益 

浦发银行 

结构性存款 12 31,000 31,000 67.93 

七天通知存款 37 68,175 58,175 73.53 

小计 49 99,175 89,175 141.46 

齐商银行 

七天通知存款 7 20,000   

日日盈 3 7,000 7,000 39.86 

小计 10 27,000 7,000 39.86 

兴业银行 
七天通知存款 9 29,063 29,063 64.19 

小计 9 29,063 29,063 64.19 

总计 68 155,238 125,238 245.51 

4）募集资金的日常管理 

公司日常使用时，需要向募集资金三方监管银行的客户经理逐笔提交用款审批表，每

笔用款均需附上合同、发票、税单等业务支持性文件，交由客户经理审阅后方可由监管账

户转出并对外支付。单笔金额超过500万元的支出需提交相关资料给保荐代表人审阅后方

可支付，保荐代表人每月均会审阅募集资金账户的银行流水。 

综上，经核查募集资金使用及存放情况，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存放情况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等交易，不存在流向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关联方或其控制的企业的情形。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审计程序： 

1、获取管理层编制的关联方关系清单，执行关联方关系核对程序； 

2、获取公司募集资金账户银行流水，检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3、获取募集资金支出明细、相关合同、发票、支付凭证及审批单据等，检查募集资

金流向及用途； 

4、获取证券账户对账单，检查证券户资金来源； 

5、获取券商出具的 2023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并与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核对； 

6、获取公司声明，声明募集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等交

易，不存在流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或其控制的企业的情形。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回复在所有重大方面与我们在执行审计工作中获取的资料以及

了解的信息一致。 

二、关于公司业绩及销售费用 

2023 年年报披露，公司主要从事骨科中成药、免疫类药品等产品的生产及销售。主

要产品为金天格胶囊、金花牌转移因子胶囊、转移因子口服液等，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56,540.34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41%，销售费用 3.42 亿元，占营业收入比枮的 60.56%，

其中市场推广服务费用为 1.88 亿元，占销售费用的 54.97%。 

请公司补充披露： 

2.公司对上述客户的销售模式，是否存在销售折扣或费用返还，如有，请补充说明具

体金额、会计处理及相关依据，请年审会计师就问题 2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与上述商业单位的药品销售模式为经销方式，不存在费用返还情况，部分商业单

位存在销售折扣，具体如下表： 

单位：元 

序

号 
商业公司 

是否存

在费用

返还 

是否存

在销售

折扣 

销售折扣金额 

折扣依据 
2023 年 2022 年 

增减幅

度 

1 
华润普仁鸿（北京）医药

有限公司 
否 是 55,970.00 - - 协议约定 



  

序

号 
商业公司 

是否存

在费用

返还 

是否存

在销售

折扣 

销售折扣金额 

折扣依据 
2023 年 2022 年 

增减幅

度 

2 国药控股天津有限公司 否 是 202,566.44 182,580.80 10.95% 协议约定 

3 
上海上药雷允上医药有限

公司 
否 是 12,997.80 24,044.82 -45.94% 协议约定 

4 
陕西医药控股集团派昂医

药有限责任公司 

否 否 - - - - 

5 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否 是 57,327.37 282,316.37 -79.69% 协议约定 

6 国药乐仁堂医药有限公司 否 是 559,349.89 104,552.85 434.99% 根据中标

价格的变

化予以折

扣 

7 国药控股沈阳有限公司 否 是 75,609.52 37,076.70 103.93% 

8 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否 是 583,111.58 477,007.67 22.24% 

9 云南省医药有限公司 否 否 - - -  

10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否 是 6,324.78 26,148.05 -75.81% 

根据中标

价格的变

化予以折

扣 

合计   1,553,257.38 1,133,727.26 37.00%  

对于与上述商业单位发生的销售折扣，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财会〔2017〕22 号）中关于可变对价的相关规定，采取票面折扣或折让的方式，发生

当期抵减营业收入，销售折扣有如下两类情况： 

（1）年度内区域中标价调整，按照协议约定或根据中标价格的变化以发票票面折扣

的形式给予商业单位补偿； 

（2）与应收账款回款期限相关，按照协议约定以发票票面折扣的形式给予商业单位

销售返利。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审计程序： 

1、获取医药工业销售折扣明细，复核加计正确，并与明细账合计数核对相符； 

2、取得公司有关折扣的具体规定和其他文件资料，并抽查较大的折扣发生额的授权

批准情况，与实际执行情况进行核对，检查其是否经授权批准，是否合法、真实； 

3、检查折扣与折让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4、将本期主要客户的销售折扣进行对比分析，检查是否存在异常； 

5、获取主要客户销售折扣双方确认函，与账面金额核对； 



  

6、通过系统抽样的方法选取函证样本，对样本的交易金额及应收账款余额实施函证，

确定销售折扣的准确性。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回复在所有重大方面与我们在执行审计工作中获取的资料以及

了解的信息一致。 

3.销售费用前十大交易对手方，包括名称、交易金额、产品及服务内容，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实际控制人等，核实交易对手方是否为公司关联方或其他利益相关方，是否与

关联方存在资金或业务往来，是否直接或间接向控股股东及相关方进行利益输送，请年审

会计师就问题 3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2023 年销售费用前十名服务商交易情况： 

序

号 
名称 

2023 年交易额 

（元） 
服务内容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万元） 

实际控

制人 

1 
北京安佳康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 
21,728,387.85 

商务管理及

推广服务 
2013/4/15 100.00 石磊 

2 
龙岩迈德森会议

服务有限公司 
14,871,360.00 

商务管理及

推广服务 
2017/5/9 200.00 赵闯 

3 
南京道群医药有

限公司 14,696,345.46 
商务管理及

推广服务 
2005/6/29 2,000.00 吴瑞华 

4 
杭州德弘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11,341,253.50 
商务管理及

推广服务 
2022/4/22 300.00 代玉芳 

5 
云南云端药业有

限公司 10,142,216.50 
商务管理及

推广服务 
2001/2/13 500.00 全恒太 

6 
四川九兴仁创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 7,552,854.30 
商务管理及

推广服务 
2016/6/17 500.00 王莎 

7 
上海静禧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7,223,701.53 
商务管理及

推广服务 

2019/11/1

5 
300.00 陆蕴冬 

8 
康瑞恒（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 7,166,949.78 
商务管理及

推广服务 
2019/9/29 500.00 李颖 

9 
上海博桀企业管

理中心 4,965,771.65 
商务管理及

推广服务 
2021/8/16 10.00 陈秀珍 

10 
南宁方圆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4,224,898.33 
商务管理及

推广服务 
2019/9/25 500.00 曹波 

合计 103,913,738.90     

公司前十名服务商 2023年交易额累计 103,913,738.90 元，占全年交易额的 39.08%。



  

经核实，上述服务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非公司其他利益相关方。上述服务商与公

司关联方不存在资金或业务往来，公司不存在通过其直接或间接向控股股东及相关方进行

利益输送的情况。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审计程序： 

1、通过企查查查询销售费用前十大交易对手方企业信用报告，检查交易对手方的成

立时间、注册资本、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等，核实交易对手方是否为公司关联方或其他

利益相关方； 

2、询问公司管理层，确认销售费用前十大交易对手方是否为公司关联方或其他利益

相关方，是否与关联方存在资金或业务往来，是否直接或间接向控股股东及相关方进行利

益输送； 

3、对销售费用前十大交易对手方实施函证程序，确认 2023 年交易金额及交易对手方

是否为公司关联方或其他利益相关方，是否与关联方存在资金或业务往来，是否直接或间

接向控股股东及相关方进行利益输送，回函率 100%，回函全部相符； 

4、检查销售费用前十大交易对手方相关业务推广协议，以系统抽样的方式抽取 30 笔

推广费支付相关活动支撑资料及发票等（其中，前十大交易对手方 8笔），核查推广业务

真实性；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回复在所有重大方面与我们在执行审计工作中获取的资料以及

了解的信息一致。 

4.结合销售费用对应资金的最终流向，说明是否存在资金流向交易对手方后通过其他

渠道流向公司、关联方或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情况，请年审会计师就问题 4 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销售费用中涉及商业管理及推广服务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市场推广服务、市场

咨询服务、渠道维护服务、商务管理服务，宣传策划服务、市场准入服务及会议会务服务

等，均由公司在各区域选定专业推广服务商合作完成，公司按年度与合作推广服务商签订

《商业管理及推广服务年度协议》，双方约定合作区域和范围，确定由推广服务商提供品

牌推广、商业推广、学术推广、医患教育及其它专业性研讨会议会务等组织和服务，公司

按协议约定的各项服务定价向其支付相关费用，以上费用所涉及的合同流、服务流、发票

流及资金流四流合一，不存在资金流向交易对手方后通过其他渠道流向公司、关联方或其

他利益相关方的情况。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审计程序： 

1、询问公司管理层，确认销售费用是否存在资金流向交易对手方后通过其他渠道流

向公司、关联方或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情况； 

2、对销售费用主要交易对手方实施函证程序，确认是否存在资金流向交易对手方后

通过其他渠道流向公司、关联方或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情况，发函金额占比 83%，回函率

100%，回函全部相符； 

3、抽取 7 家主要销售费用对手方，获取对方银行流水，核查是否存在资金流向交易

对手方后通过其他渠道流向公司、关联方或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情况； 

4、获取公司全年银行流水，检查是否存在大额异常资金流入；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回复在所有重大方面与我们在执行审计工作中获取的资料以及

了解的信息一致。 

三、关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2023 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频繁进行证券投资，亏损额高达 4,677 万元，报告期内

对华银稳健成长四号私募基金投资 2,070 万元，对基成盈赢宝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

1,000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上述基金产品账面分别亏损 1,359 万元、81.5 万元。此外，

报告期内公司持有世纪金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金花）15.02%股权的账面价值自

2,184.3 万元下降至 1,065.89 万元。 

请公司：2.补充披露两项私募基金对外投资情况以及世纪金花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主

要财务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说明公允价值发生

较大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最终资金流向，说明是否存在向关联方或其他利益相关

方提供财务资助等变相输送利益情形，是否存在潜在利益安排。请年审会计师就问题 2

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私募基金对外投资情况及公允价值变化情况 

为了提高资金运营水平，2023 年 6 月、8 月，公司分别以 2070 万元投资了海南华银

天夏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华银稳健成长四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 1000 万

元投资了深圳基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基成盈赢宝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华银稳健成长四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华银四号基金”） 

华银四号基金是收益互换型基金，运营模式为基金按收益互换资产交易额的 30%-35%



  

向证券公司支付资金，证券公司按已支付资金对应交易额度进行股票投资，基金只享受或

承担相对应所产生的收益或亏损。华银四号基金投入资金与证券公司投资股票实际金额之

间形成较高的杠杆比例，证券公司投资的标的股票上涨或下跌时，基金收益或亏损则相应

的按照杠杆比例放大。 

据公司与华银四号基金问询，华银四号基金 2023 年度收益互换的标的有海大集团、

赣锋锂业、中金黄金、恒生电子、东方证券等，截至 2023 年末，华银四号基金参与收益

互换的标的有赣锋锂业、海大集团、恒生电子。该基金本年度亏损的原因主要是参与收益

互换的标的股票价格下跌，造成华银四号基金向证券公司支付的资金出现较大幅度亏损。 

公司根据在公开渠道搜集的华银四号基金参与收益互换标的相关研报资料分析，判断

华银四号基金参与收益互换标的基本面未发生重大改变，各标的均为行业或细分市场龙

头，且标的价格处于价值低位。综上因素，公司维持投资华银四号基金所对应基金份额不

变。 

2）基成盈赢宝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成基金”） 

基成基金是主动型股票交易基金。2023 年度，基成基金投资标的有菲利华、保利发

展、信达证券、舍得酒业、康龙化成、圣农发展等，其产生亏损原因主要系国内股票市场

大幅负向波动。公司根据在公开渠道搜集的基成基金投资标的相关研报资料分析，确定基

成基金投资标的基本面未发生重大改变，各投资标的为行业龙头或社保基金、养老金基金

持仓股，且标的价格处于价值低位。综上因素，公司维持投资基成基金所对应基金份额不

变。 

以上公司投资的私募基金，基金管理人严格按照基金投资相关规定进行运作，定期向

公司提供投资运营报告及资产估值表等文件，规范投资行为，经公司对投资标的、交易情

况等核查，上述基金投资过程中不存在投资资金流向关联方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情形，也

不存在提供财务资助等变相利益输送及潜在利益安排的情形。 

（2）世纪金花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及公允价值变化情况 

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02,154.14 195,993.19 58,346.24 

其中：预付账款 1,223,913,416.67 1,217,379,176.73 1,463,556.25 

      其他应收款 485,331,,756.60 485,862,410.54 524,436,780.27 

固定资产 15,434,050.82 13,326,024.00 11,543,249.48 

负债 180,782.32 184,430.50 49,622.05 

其中：短期借款 60,000,000.00 46,736,577.21 677,503.00 

其他应付款 1,463,867,359.99 1,635,082,758.24 480,118,236.84 

净资产 21,371.83 11,562.69 8,724.19 

项目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营业收入 11,671.89 387.82 1,070.17 

利润总额 -7383.03 -7,961.10 -4,043.95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净利润 -7383.03 -7,961.10 -4,043.95 

全部股权公允价值 18,870.19 14,538.15 7,094.33 

公司持有15.02%股权的

公允价值 2,835.17 2,184.30 1,065.89 

 

近三年其他应收款情况 

单位：元 

账龄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1 年以内 387,661,551.68 407,943,724.08 79,218,136.97 

1-2 年 79,156,895.09 37,735,723.22 393,175,130.49 

2-3 年 30,709,343.43 69,058,490.87 27,703,482.32 

3 年以上 26,321,772.72 9,642,278.69 62,857,836.81 

合计 523,849,562.92 524,380,216.86 562,954,586.59 

 

近三年其他应付款情况 

单位：元 

账龄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1 年以内 1,259,400,955.31 1,284,914,206.84 198,814,980.89 

1-2 年 193,793,984.35 232,759,880.34 12,499,838.07 

2-3 年 1,129,856.51 108,515,482.84 165,067,345.64 

3 年以上 9,542,563.82 8,893,188.22 103,736,072.24 

合计 1,463,867,359.99 1,635,082,758.24 480,118,236.84 

2）公允价值变化情况 

根据世纪金花 2023 年度经审计财务报表，其账面资产总额和负债有大幅变动。资产

总额下降 137,646.95 万元，负债下降 134,808.45 万元，导致净资产下降 2,838.5万元，

年末净资产为 8,724.19万元。 

公司持有世纪金花 15.0246%股权，以经评估后净资产为基础按照持股比例计算持有

股份的公允价值，公司聘请了中联资产评估集团（陕西）有限公司为评估机构，对世纪金

花在以 2023 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的公允价值进行评估，出具了中联（陕）评报字【2023】

第 1084 号评估报告。根据评估结果，2023 年世纪金花账面净资产 8,724.19 万元，评估

后价值为 7,094.33 万元，评估减值 1,629.86 万元，公司按照持股比例计算股权价值为

1,065.89万元。 

公司与世纪金花及其关联方不存在任何业务往来及资金往来，不存在财务资助以及潜

在利益安排等情形。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审计程序： 

1、获取私募基金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的估值表，与被审计单位期末账面价值核对； 



  

2、函证私募基金管理人，确定被审计单位期末账面价值准确性； 

3、获取基成盈赢宝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运营报告，检查基金的投资情况及资金流向； 

4、获取华银稳健成长四号私募基金托管户流水清单，检查基金的投资情况及资金流

向； 

5、获取世纪金花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审计报告，复核主要财务数据； 

6、了解评估专家的专长领域，评价评估专家的专业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及客观性； 

7、与评估专家达成一致意见，获取评估报告，与被审计单位期末账面价值核对，并

评价评估报告的恰当性。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回复在所有重大方面与我们在执行审计工作中获取的资料以及

了解的信息一致。 

四、关于长期股权投资 

2023 年年度报告显示，2022年 9月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陕西禾润易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禾润易”），2023年 4月，公司将禾润易 36%和 40%的股权分别以 1元的价格转

让给陕西晟源置业有限公司、陕西博强运动科技有限公司，禾润易变更为公司持股 24%的

参股公司。2023 年 4 月公司对禾润易出资 1.5 亿元，同年 6月出资 1500 万元，共计出资

1.66 亿元。报告期末禾润易净资产合计 2.49 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2.各方投入资金的最终流向，核实交易对方是否涉及关联方，是否

与关联方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存在资金或业务往来，请年审会计师就问题 2 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上述对禾润易出资 2.66 亿元中，2.5 亿元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转入西安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保证金户，缴纳土地出让款，0.16 亿用于项目配套建设。 

经核实，公司与禾润易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关联方及其他利益相关方不存在

资金或业务往来的情形。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审计程序： 

1、获取禾润易银行流水，检查投入资金流向，核实交易对方是否涉及关联方，是否

与关联方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存在资金或业务往来； 

2、获取相关资金支出的原始单据，包括发票、银行回单、合同等，核实交易真实性； 

3、获取禾润易明细账及凭证，核实是否与关联方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存在资金或业务

往来； 



  

4、对禾润易 2023 年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回复在所有重大方面与我们在执行审计工作中获取的资料以及

了解的信息一致。 

五、关于金花国际大酒店股权转让 

2023 年年报及前期公告显示，公司与西部集团已办理了金花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公

司（以下简称金花大酒店）的资产交接手续，期末公司将其列示为持有待售资产，金额为

33,292.04 万元。 

请公司：2.补充披露近两年金花大酒店与西部集团等相关方的业务及资金往来，是否

存在公司利益违规流向关联方及利益相关方的情况，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2022年度，金花国际大酒店与西部集团及其相关方不存在业务及资金往来。 

2、2023年度金花国际大酒店与悦豪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西部集团关联方，以下

简称“悦豪酒管”）及陕西悦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西部集团关联方，以下简称“悦豪酒

店”）存在业务及资金往来，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大类 项目 金额 

收款（悦豪酒管） 

收到悦豪酒管 2023 年房租 1,000,000.00 

收到悦豪酒管日常经营资金款项 3,216,244.53 

金花大酒店预收客户消费金额及押金 331,252.72 

小计 4,547,497.25 

付款（悦豪酒管） 

支付日常经营资金 3,533,760.39 

还款给悦豪酒管 333,269.77 

小计 3,867,030.16 

合计（金花酒店欠悦豪酒管款项） 680,467.09 

收款（悦豪酒店） 

金花大酒店预收客户 vip卡费用，尚未向悦豪酒

店支付 

97,773.64 

小计 97,773.64 

合计（金花大酒店欠悦豪酒店款项） 97,773.64 

其中： 

（1）收到悦豪酒管日常经营资金款项 321.62 万元：主要系悦豪酒管接管金花国际大

酒店后，金花国际大酒店在岗员工的工资、社保、福利及水电、天然气和网费等日常费用

均需悦豪酒管承担； 

（2）支付日常经营资金 353.37 万元：主要系代支付本应悦豪承担的金花国际大酒店

在岗员工的工资、社保、福利及日常水电、天然气和网费等费用； 



  

（3）金额差异：主要系定期结算支付有时间差，导致金额差异 31.75 万元。 

2023 年西部集团接收金花国际大酒店资产、业务后，金花国际大酒店的经营业务具

体由悦豪酒管及悦豪酒店负责，以上业务及涉及资金往来情况，为管理方与金花国际大酒

店在正常管理及经营过程中产生金花国际大酒店转让价款未因此发生任何变化，不存在公

司利益违规流向关联方及利益相关方的情况。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审计程序： 

1、获取金花大酒店银行流水，与银行日记账收付款信息进行核对，核查是否存在公

司利益违规流向关联方及利益相关方的情况； 

2、获取金花大酒店与西部集团等相关方的业务及资金往来明细，检查相关业务是否

公允，资金往来是否合规； 

3、对金花大酒店 2023 年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回复在所有重大方面与我们在执行审计工作中获取的资料以及

了解的信息一致。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对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

复》盖章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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